附表十五之五

非參與發行台灣存託憑證櫃檯買賣申報書

受文者：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副本抄送：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主   旨：茲擬以持有之已發行股份委託存託機構於國內增發與已櫃檯買賣臺灣存託憑證權利義務相同之存託憑證，依 貴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之規定向　貴中心申報櫃檯買賣，茲檢具規定之文件，敬請　惠予辦理。
	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
（第二上櫃公司之股東）
	

	上櫃證券種類
	名稱/單位數
	表彰之有價證券數額
	備  註

	已經櫃檯買賣

臺灣存託憑證
	
	
	

	本次申報櫃檯買賣

臺灣存託憑證
	
	
	

	累計
	
	
	

	預計櫃檯買賣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

件
	1、 主管機關核准函。

2、 公開說明書十五份送交投資人閱覽室及公開說明書電子檔上傳至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http://sii.tse.com.tw）之證明文件一份。
3、 募集完成之證明文件一份（得先以承銷商包銷契約代替，至遲應於櫃檯買賣日前二個營業日前檢送）。
4、 無實體發行之登錄證明文件。
5、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核准櫃檯買賣公告資料一份。
6、 其他經本中心規定之文件。

	申報人：

代表人：

在台聯絡住址：

在台聯絡人及電話：

存託機構：

代表人：

住址：

聯絡人及電話：


說明：

1、 本申報書一式五份(不含附件部份)，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後生效，並作為上櫃契約之一部份。
2、 附件資料如為外文者，應附中譯文。



本存託憑證櫃櫃檯買賣申報書業經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年　 　月　　 日　　 　　字


第　　             號函核備在案













修訂日期：100年1月31日

